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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进一步加强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的有效衔接，健全
贫困人员的救助机制。

明确了医疗救助合规范围参照大病保险合规范围，解决了此前部分大病
保险合规费用，特别是特殊药品不能纳入医疗救助的问题。

明确了特困供养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
成员、重点优抚对象、农村三老人员、孤儿、符合基本生活保障条件的困境儿
童等8类人群，大病保险起付标准以下部分的合规费用可由医疗救助按规定
补助。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任社

为切实减轻大病患者医疗费负担，提高大病保险保障精准度，进一步完善
大病保险制度，7月1日起，我市对大病保险政策进行调整。昨天，市人力社保
局相关负责人对此进行了解读。

本报讯（记者 林伟 通讯员 任社） 7月1日起，我市医保将实施新政。
为此，6月30日至7月1日，我市医疗保险系统将暂停实时交易结算。

医保系统停止服务时间：6月30日23∶30至7月1日6∶00。在此期间宁
波市医保实时交易结算系统将暂停对所有医保定点医药机构的实时交易结
算服务，涉及范围包括宁波大市区域内所有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
店、单位内部医务室。我市参保人员在宁波大市外异地就医交易结算也将暂
停（宁波市外参保人员在宁波异地就医结算不受影响）。如非急诊必须，请参
保人员尽量避开在此时间段就医。

医保系统停止服务期间，在定点医疗机构门（急）诊就医医疗费处理办
法：宁波市职工医保参保人员（不包括参加住院医疗保险人员），可凭本人《社
会保障卡》在定点医疗机构应急记账（选择应急记账的不再报销医疗费），也
可以在定点医疗机构选择先由个人现金支付，事后到所属医保经办机构申请
零星报销；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由个人现金支付，事后到所属医保经办机
构申请零星报销。

医保系统停止服务期间，定点零售药店暂停提供医疗保险购药服务，发
生的购药费用不实行应急记账，也不能申请零星报销。

根据浙江省统一政策，2018年起，大病保险特殊药品范围从原来的18种
（其中3种为罕见病特殊药品）调整为28种。

其中，思而赞、科望两种罕见病特殊药品适用对象为获得浙江省户籍满5
年的参保人员，年龄不满5周岁参保人员的父母一方须获得浙江省户籍满5
年。参保人员使用这28种药品且符合特殊药品限用条件及适应症条件（以药
品说明书为准）的，个人自费的药品费用在大病保险相关起付标准以上部分可
以得到大病保险补偿。

我市取消了特殊药品使用备案制，不再要求参保人员使用特殊药品进行
事先备案。

参保人员使用28种特殊药品，由该药品在医保定点医院的责任医师根据
适应症和限用条件开具处方，参保人员可以在医院配取药品，或通过外配处方
到特殊药品配送药店配取药品。

28种特殊药品的责任医师和配送药店由相关药品生产企业选定，宁波市
社会保险管理局公布。参保人员可通过宁波市人力社保局网站公告查询栏中
的“服务机构名录”进行查询。

此次大病保险新政里最受市民关注的，无疑是大病保险的待遇水平将有提
高。我市主要通过降低起付标准（降低2000元）、减少补偿分段（三段变二段）、
提高报销比例（提高10个百分点）等措施降低或减少参保人员医疗费负担。

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住院和门诊特殊病种治疗时，合规医疗费中个人
负担部分的大病保险待遇提高了，7月1日后结算的医疗费按新的待遇标准执
行。具体待遇如下：

（上述大病保险待遇在住院和门诊特殊病种医疗费结算时直接补偿。）

举个例子：
一参保人员住院和门诊特殊病种治疗的合规医疗费在一个年度内个人负

担有30万元，政策调整后，参保人员这30万元个人负担部分享受大病保险补
偿可以多报销26700元，大病保险补偿比例提高8.9个百分点。政策调整后待
遇对比如下表：

职工医保参保人员住院和门诊特殊病种治疗时，合规医疗费中个人负担
部分的大病保险待遇如下（这次未作待遇调整）：

此外，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的28种特殊药品费用中，个人
自费部分的大病保险待遇提高了，今年1月1日后发生的医疗费按新的待遇
标准执行。具体待遇如下：

28种特殊药品由个人先自费结算，再到医保经办机构报销。
1月1日后发生的28种特殊药品费用可以追溯报销。1月1日至6月30

日之间发生的个人自费费用，参保人员如已经到医保经办机构报销的，政策
调整后待遇提高部分由医保经办机构重新计算后直接为参保人员补差，打入
参保人员上次报销时预留的银行账户，请参保人员在7月中旬后查收。其
中，思而赞、科望两种罕见病特殊药品已享受医疗救助的不再补差。

举个例子：
爱必妥（西妥昔单抗）是“RAS基因野生型转移性结直肠癌”使用的靶向

药物，经浙江省统一价格谈判后每瓶为3600元，参保人员使用了50瓶，共18
万元。政策调整后，参保人员这18万元特殊药品费用享受大病保险补偿可
以多报销14700元，大病保险补偿比例提高8.16个百分点。政策调整后待遇
对比如下表：

调整大病保险特殊药品范围

简化大病保险特殊药品配药流程

提高大病保险待遇水平

（上述大病保险待遇在住院和门诊特殊病种医疗费结算时直接补偿。）

健全贫困人员救助机制

6月30日至7月1日
医保系统暂停实时交易结算

我市7月1日起实施大病保险新政

大病保险待遇提高
包括降低起付标准、减少补偿分段、提高报销比例


